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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实证实验的相关章程 

第 1条（目的） 

 本章程的目的是，在对大阪府、大阪市及大阪商工会议所于大阪府和大阪市所管辖设施以

及另行规定的大阪商工会议所的注册民间设施（下称“设施”）开展的实证实验提供援助

的事业中，对开展实证实验的事业家（下称“事业家”）需要遵守的事项及其他必要事项

做出规定。 

 

第 2条（协商及相互合作） 

 事业家与大阪府、大阪市及大阪商工会议所、以及对该实证实验所用设施等进行管理的人

员（下称“管理人”）之间必须就实证实验的目的和内容进行充分协商，并在相互理解和

合作的基础上开展实证实验。 

 

第 3条（申请许可） 

 事业家在开展实证实验的过程中必须办理相关法令及其他管理人制定的手续，取得设施使

用许可及其他能够合法使用设施的权限。 

 

第 4条（防止危险等） 

 事业家在开展实证实验的过程中应遵守相关法令，并采取包括需要的防范危险及投保在内

的风险管理必要措施。 

 

第 5条（承担费用） 

 实证实验花费的费用应由事业家全额自行承担，大阪府、大阪市、大阪商工会议所及管理

人不承担该费用。 

 

第6条（暂停实证实验等） 

1 发生以下各项任意情况时，大阪府、大阪市及大阪商工会议所可命令事业家暂定或中断实

验，或者命令更改内容。 

（1）继续开展实证实验对管理人业务产生影响或者可能产生影响时 

（2）发生天灾及其他不得已理由导致难以继续开展实证实验时 

2 实证实验的内容与事先提交的事业计划书的内容存在明显差异或者可能对第三方生命身体

财产造成危险时，大阪府、大阪市及大阪商工会议所可要求事业家进行整改。 

3 事业家拒绝前款整改要求或者判明事业家属于第10条第1款情况时，大阪府、大阪市及大

阪商工会议所可命令事业家暂停实证实验。 

4 依据前3款规定暂停或中断实证实验或者更改内容后，事业家产生新费用时，大阪府、大

阪市及大阪商工会议所不承担该笔费用。 

 

第 7条（赔偿损失） 

1 对于开展实证实验时所发生损失中的大阪府、大阪市、大阪商工会议所、管理人及第三方

发生的损失，除非确定该损失由不可抗力及其他非事业家原因造成，否则均由事业家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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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赔偿责任。但是另有规定的情况，例如有第 3 条规定的设施使用许可及其他条件的，应

依据该条件等的规定。 

2 在前条第 4 款规定之外，对于开展实证实验时所发生损失中的事业家发生的损失，只要大

阪府、大阪市、大阪商工会议所、管理人及第三方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均不对事业家

承担赔偿责任。 

 

第 8条（提交实绩报告等） 

1 实证实验结束后，事业家应及时制作实绩报告，根据需要制作其他资料，并向大阪府、大

阪市、大阪商工会议所及管理人汇报实绩。但是事业家不得侵犯事业家以外人员的知识产

权。 

2 事业家应在大阪府及大阪市可依据法令将前款实绩报告公开的前提下汇报实绩。 

3 事业家对于第 1 款的实绩报告及汇报实绩时向汇报对象提交的资料，许诺汇报对象出于履

行该实证实验相关业务的目的按下列形式无偿使用，对于汇报对象以此为基础翻译或改编

的二创作品给予相同许诺。  

（1）复制 

（2）上演或上映 

（3）公开播放或公开传播 

（4）口述 

（5）展示 

（6）翻译或改编 

4 事业家不得行使前款作品及二创作品的相关著作人格权。 

 

第 9条（保密） 

 事业家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及有效期结束后，未事先征得其他当事人同意，不得向第三方公

开履行实证实验过程中获知的机密事项或个人信息，并且除了实现实证实验目的的必要情

况外，自己也不得使用。但是满足以下各项条件的信息不受此限。 

（1）获知时已公知的信息 

（2）获知时已持有的信息 

（3）不承担保密义务以合法方式从第三方获得的信息 

（4）在未使用对方机密信息的前提下独自开发的信息 

（5）大阪府及大阪市依据法令公开或公示等的信息 

 

第 10条（排除黑社会等反社会势力） 

1 事业家的代表人、董事或实际掌控人属于防止黑社会成员不当行为法（1991年法律第77号）

第2条第6项规定的黑社会成员或者第16条第3款规定的密切相关人员时，事业家不得依据

本章程申请实证实验。 

2  大阪府、大阪市、大阪商工会议所及管理人认为需要开展调查来判断是否属于前款情况

时，事业家必须配合该调查，提交必要的资料。 

 

第 11条（其他未尽事项等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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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本章程规定事项产生的疑义或者本章程的未尽事项，事业家、大阪府、大阪市及大阪

商工会议所应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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